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褚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邬雅淑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６，６７９，７２１，４４４．６６ ６，７８８，６３６，７４８．６９ －１．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９０８，８４０，７２３．８４ １，９２４，３１４，６６０．６３ －０．８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２，５３３，５２７．０２ ２３９，８９４，０５３．２５ ３４．４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７９６，２９２，７４８．１５ ７７５，８９２，６６６．８６ ２．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３４０，７３３．６３ －９０，１７３，４２７．７８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５，１７８，３０２．９３ －１０６，３０９，７２７．４７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７５ －４．４８

增加

３．７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６５ －０．１０３５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６５ －０．１０３５

不适用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６９，７１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９０ ３６５，０６２，２１４ ０

无

浙江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９．０９ ７９，１５５，７７３ ０

无

天津港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２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宁波江北富搏企业管理咨询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８３ ７，２６８，２８８ ０

未知

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 未知

０．４０ ３，４５０，０００ ０

未知

上海梵莱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３２ ２，８０３，０５１ ０

未知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０ ２，６０６，６３１ ０

无

北京山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未知

０．２３ ２，０３０，０６０ ０

未知

法泰达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１９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０

未知

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０．１８ １，５３３，４００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５，０６２，２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５，０６２，２１４

浙江省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７９，１５５，７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１５５，７７３

天津港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宁波江北富搏企业管理咨询公司

７，２６８，２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６８，２８８

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

３，４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５０，０００

上海梵莱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０３，０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０３，０５１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６０６，６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６，６３１

北京山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３０，０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３０，０６０

法泰达管理

（

杭州

）

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５０，０００

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３３，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３３，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第一大股东和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

，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份

。

此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１４，４４２．３５ ９，８２０．２３ ４，６２２．１２ ４７．０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性现金流入增

加

，

使得货币资金增加

。

应收账款

１２，１６４．４１ ７，８５３．８８ ４，３１０．５３ ５４．８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增加及结算

时客户要求提供的单证要求提高

，

造

成应收账款结算周期变长

。

短期借款

３５，４９２．４０ ２８，５００．００ ６，９９２．４０ ２４．５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借入的

１

年期流动资

金增加

。

应交税费

６１２．１１ ３９９．３８ ２１２．７３ ５３．２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比上年末期

增加

，

使得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余额增

加

。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９，３７６．１１ ２２，６７０．７３ －１３，２９４．６２ －５８．６４

归还到期负债所致

。

（二）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７９，６２９．２７ ７７，５８９．２７ ２，０４０．００ ２．６３

营业成本

５９，６０１．１５ ６５，０３６．６８ －５，４３５．５３ －８．３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０３７．７０ ２，２１５．８１ －１，１７８．１１ －５３．１７

管理费用

２，６８２．５５ ２，６３５．７２ ４６．８３ １．７８

财务费用

１９，７７３．８６ ２０，１８７．４２ －４１３．５６ －２．０５

投资收益

－２０．３０ －３０２．８３ ２８２．５３ ９３．３０

营业利润

－３，４８６．２９ －１２，７８９．１９ ９，３０２．９０ ７２．７４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８４．０８ １，６１３．９５ －１，５２９．８７ －９４．７９

利润总额

－３，４０２．２１ －１１，１７５．２４ ７，７７３．０３ ６９．５６

所得税费用

－１．５１ １１４．４９ －１１６．００ －１０１．３２

净利润

－３，４００．７０ －１１，２８９．７３ ７，８８９．０３ ６９．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４３４．０７ －９，０１７．３４ ７，５８３．２７ ８４．１０

注：年初至报告期末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因素为：

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６３％

，其中：（

１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后，在运输业务上加大了对本公司的支持力度，同时本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国内的运输市场，水

路货物运输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４％

。本公司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开始“营改增”试点，若按“营改增”前运

输收入的计价方式计算，年初至报告期末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０８％

；（

２

）收费公路运

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８１％

。 尽管今年上半年受国家关于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的影响减少了通行

费收入，春节期间尤其明显，但随着城市路网不断完善，高速路网不断延伸，车流量上升使公司通行费收

入比上年同期略有提高；

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

８．３６％

，其中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１１．４２％

，收费公路运营业务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８４％

。剔除“营改增”因素，水路货物运输业务成本比上

年同期下降

５．２６％

。 主要原因：（

１

）燃油综合单价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９％

左右；（

２

）公司船舶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及净残值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调整部分船舶的折旧率， 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船舶折旧

２

，

６４４．４５

万元；

（

３

）因航运市场低迷，公司租船经营的效益下降，年初至报告期末船舶租赁经营业务大幅减少，船舶租赁

费支出下降；（

４

）公路经营权按工作量法，年初至报告期末摊销额增加

１７．３２％

；

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支净额比上年同期下降

９４．７９％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了

２

艘老旧船舶获

得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９．０２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减亏

６９．８８％

，主要系公司水路货物运输业务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１２．５５

个百分点。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

增减额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２，２５３．３５ ２３，９８９．４１ ８，２６３．９４ ３４．４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收入比上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增加

，

经营性支出减

少

，

使得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上年

同期增加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６３１．９５ －１３，５６６．４４ ９，９３４．４９ －７３．２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固定资产投资比上

年同期减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２３，９７７．８８ －２０，０８６．８８ －３，８９１．００ １９．３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归还借款比上年同

期增加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船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

净残值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公司将船舶资产的会计估计变更为：预计运输船舶的使用寿命为

８－２５

年。

公司船龄

５

年以下（含）的船舶统一采用

２５

年预计使用寿命。折旧方式为年限平均法，预计船舶净残值为船

舶固定资产原值的

５％

。

按以上新会计估计确定船舶固定资产残值及折旧年限， 预计将使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合并净利润增加约

３

，

５００

万元，但不影响以往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

年初至报告期末，因船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净残值会计估计变更，增加公司净利润

２

，

６４４．４５

万元。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协议收购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 从而成为海运集团的控股股东， 并通过海运集团间接控制本公司

４１．９０％

的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浙能集团下属海运企业与本公司在国内沿海货物运输业务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业竞

争，同时，浙能集团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存在一定数量的关联交易。

（

１

）为避免同业竞争，浙能集团承诺：不再扩大其他海运企业的经营规模，同时将国内沿海货物运输

的业务发展机会优先考虑给予本公司；将本公司作为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

制权的企业所属国内沿海货物运输业务的相关资产的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其他海

运企业从事国内沿海货物运输业务的相关资产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则的前提下，以

适当的方式注入本公司，或者通过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将根

据国家的规定进行适当安排，确保浙能集团及浙能集团全资、控股或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在未来

不会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类似的生产、经营业务，以避免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实质性竞争。

（

２

）为规范关联交易，浙能集团承诺：将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本公司与浙能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之间

的任何关联交易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浙能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将与本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

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保证关联交易的

公允性，并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本公司的资金、利

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本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对以上承诺事项浙能集团正在积极履行之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扭亏为盈。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褚敏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

真方式发出并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

下，以专人送达或传真方式审议表决。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的议案》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通利”）拟与本公司

就浙能通利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托管关联交易事项签订《船舶委托管理合同》。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与浙能通利签署《船舶委托管理合同》，并办理相关事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

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褚敏先生、管雄文先生、董军先生、蒋海良先生和周海承先生回避对该议案的表

决，其余董事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第二项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作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

＜

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

轮的议案

＞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意见》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

＜

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

海”轮的议案

＞

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

报备文件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

真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的议案》。

鉴于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通利”）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能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浙能煤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煤运”）的控股子公司。而浙能

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鉴于浙能通利在与本公司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拟将一艘

７８３０６

载重吨的“新华盛海”轮委托本公司管

理并签订《船舶委托管理合同》。 在船舶托管期间，浙能通利为此每年支付给本公司

４８４

万元人民币（其中

管理包干费每年

８４

万元，船员包干费每年

４００

万元）。

鉴于本公司与浙能通利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一般商业交易，交易的价格延续了浙能通利与原托管公

司签订的价格，并参考了目前市场上船舶委托管理价格，符合海运市场惯有的定价标准。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受托管理浙能通利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有利于发挥本公司专业海运管理优

势，有利于深化对船舶受托管理业务的有效探索，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并为本公司成为浙能集

团下属涉海资产最终整合平台打下基础。该关联交易公正公允，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对公司短期的经营

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

报备文件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９８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转债简称：海运转债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本公司拟受托管理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 浙江浙能通利

航运有限公司支付给本公司管理包干费每年

８４

万元，船员包干费每年

４００

万元，总价为每年人民币

４８４

万

元整。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一般商业交易，交易公允，符合海运市场惯有的定价标准，对本公司独立性不构成

影响，有利于本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负面影响。

●

过去

１２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

及其金额：

本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金额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未与不同关联人

发生过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通利”或“委托方”）

拟与本公司（以下简称“受托方”）就浙能通利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托管关联交易事项签订《船舶委托管

理合同》。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浙能通利是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浙能煤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煤运”）的控股子公司。 浙能集团及下属公司合计持有浙能煤运

８７．２０％

股权，浙能

煤运持有浙能通利

６０％

的股权。

浙能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运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海运

集团

５１％

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的规定，浙能通利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

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运明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向浙江省能

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该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７．０２％

。。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兴港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安骏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９０８０００００５６２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性质：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运输。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浙能通利总资产

１１

，

９２６．９４

万元，净资产

５

，

０４７．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７０３．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９５

万元。

（二）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浙能通利是浙能集团控股子公司浙能煤运的控股子公司。 浙能集团及下属公司合计持有浙能煤运

８７．２０％

股权，浙能煤运持有浙能通利

６０％

的股权。

浙能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运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海运集团

５１％

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的规定，浙能通利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受托船舶“新华盛海”轮基本情况见下表：

序号 项 目 内 容

１

船舶种类 散货船

２

船级 中国船级社

３

船舶登记号

１１０５０８００００６７

４

航区 近海

５

建造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１

日

６

主机功率

１１

，

１８７ＫＷ

７

总长

２２８．１９

米

８

型深

１９．００

米

９

型宽

４３．００

米

１０

总吨

５２

，

３０４

吨

１１

净吨

２９

，

２９０

吨

１２

载重吨

７８

，

３０６

吨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及依据

浙能通利拟与本公司就浙能通利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托管关联交易事项签订《船舶委托管理合

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一）本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托管船舶：指“新华盛海”轮共

１

艘船舶。

２

、委托管理范围：

（

１

）航运业务管理；

（

２

）船舶机务及燃润料、物料管理；

（

３

）船员配给管理；

（

４

）船舶海务管理；

（

５

）船舶安全管理。

３

、委托管理期间：自本合同签署生效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托管期间届满，如双方同意，可续签委托

管理合同。

４

、本合同价格与支付

（

１

）单价的确定

托管期间，管理包干费每年

８４

万元，船员包干费每年

４００

万元。

（

２

）本合同总价

合同总价为每年人民币

４８４

万元整（

４８４

万元

／

年）；

除本合同明确规定需由委托方另行支付的费用外，受托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所需的一切费用

（包括应支付的税金）均已包括在本条所述的合同总价中。

（

３

）本合同价款的支付：

①

管理包干费每季度支付一次，在下一季度第一个月上旬由委托方向受托方支付（其中第四季度管

理包干费支付按“考核”条款相关规定执行）；

②

船员包干费每月支付一次，委托方应于次月

３

日前支付。

５

、本合同生效及其他

（

１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２

）本合同托管期间届满后，可由双方重新谈判修改本合同，在同等条件下，委托方应优先选择受托

方续签本合同。

本合同还就每年对受托方完成上一年度的委托服务范围内的工作情况共同制定了考核办法。经考核

有不合格的，委托方可按照考核结果相应扣减受托方的管理包干费。

（二）定价政策及依据

经充分协商，在船舶托管期间，浙能通利支付给本公司管理包干费每年

８４

万元，船员包干费每年

４００

万元，合同总价为每年人民币

４８４

万元整。

本公司与浙能通利之间的关联交易属于一般商业交易，交易的价格延续了浙能通利与原托管公司签

订的价格，并参考了目前市场上船舶委托管理价格，符合海运市场惯有的定价标准。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拟受托管理浙能通利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有利于发挥本公司专业海运管理优势，是对本

公司开展船舶受托管理业务的有效探索，同时也为本公司成为浙能集团下属涉海资产最终整合平台打下

基础。本次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预计每年能带来

４８４

万元左右的营业收入，对公司短期的经营和财务状

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利

益。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的议案》。 由于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褚敏先生、管雄文先生、董军先生、蒋海良先生和周海承先生回避对该议

案的表决。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

（二）公司独立董事包新民先生、杨华军先生、林勇先生和胡正良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已于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向我们提供了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

通，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２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公司拟受托管理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所属船舶“新华盛海”轮，一方面是公司开展船舶受托

管理业务的有效探索，同时也使公司的专业海运管理优势得到有效发挥，为公司成为浙江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涉海资产最终整合平台打下基础；

４

、经过测算，公司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５

、公司与浙江浙能通利航运有限公司订立的《船舶委托管理合同》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体现了平等

互利的原则，符合一般商业条款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６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规定的决策程序，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安排。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外，本公司未与浙能通利发生过关联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的意见

（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受托管理“新华盛海”轮的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

报备文件

（一）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董事共

１２

名，全部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１．３

本公司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林复、行长胡昇荣，财务负责人及财务部门负责人刘恩奇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完整。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４２６，０９９，７０９ ３４３，７９２，１５４ ２３．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

千元

） ２６，３８３，４７１ ２４，６１８，３２７ ７．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８．８９ ８．２９ ７．２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５２，１３１，３５５ ２３５６．５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７．５６ ２３７３．２４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注

营业收入

（

千元

） ２，５９４，０９５ ７，７１７，８４７ ２７．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１，０１５，１５６ ３，４１８，７０７ ２９．９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千元

）

１，０１３，２８５ ３，４０８，２６７ ２８．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４ １．１５ ３０．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４ １．１５ ３０．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４ １．１５ ３０．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１５ １３．３１

增加

０．８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４．１４ １３．２７

增加

０．８３

个百分点

注：“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是指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期间相关财务指标与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期间相关财务指标的比较

情况。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千元

）

营业外收支净额

（

净收入为

－） －１９，１１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７７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８９５

合计

－１０，４４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４０，５７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法国巴黎银行

３７６，５２０，７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５，９９６，７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４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法国巴黎银行

（ＱＦＩＩ） １０３，７８０，３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６３４，３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金陵制药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３，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６０８，２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４９８，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纺织产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２，２５６，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８１２，７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注：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比例为

２４．９９％

。 法国巴黎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

ＱＦＩＩ

）合并计算，合计

１６．１８％

。

§３银行业务数据

３．１

公司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存款总额

２６０，０３７，１０３ ２１３，６５５，８０２ １６６，４２４，２８５

其中

：

对公活期存款

８１，７２９，１３４ ７１，６１１，８９９ ６２，４３２，０６０

对公定期存款

１３１，６２６，２４０ １０５，７４３，７５２ ８０，３９５，９３０

活期储蓄存款

１４，０５２，７３０ １０，２０２，２００ ７，７３５，５４２

定期储蓄存款

３２，４６８，７２７ ２５，８０９，３９１ １５，６１９，１１３

其他存款

１６０，２７２ ２８８，５６０ ２４１，６４０

贷款总额

１４２，０５４，５０５ １２５，２６８，６５５ １０２，８０４，９６９

其中

：

对公贷款

１１３，７４８，１１６ １０１，６７６，５０７ ８２，０６５，５２０

个人贷款

２３，９５８，６００ １９，５９７，０５７ １６，８３３，２４５

贴现

４，３４７，７８９ ３，９９５，０９１ ３，９０６，２０４

同业拆入

１６，２１６，９２０ １２，９００，２０８ ９，４７７，６１７

贷款损失准备

３，７０２，６３０ ３，３０６，４６９ ２，６０１，１３５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本净额

２７，６２９，０６２ ２８，０７２，５４６ ２５，４９８，１０９

核心资本净额

２２，２３６，２９７ ２２，７３０，０７５ ２０，０３８，３１９

附属资本净额

６，３５３，６５９ ６，２０３，１７０ ６，２０３，２７４

加权风险资产净额

２２４，２４３，６２０ １８５，１０７，３９１ １６８，２５３，７６５

资本充足率

（％） １２．２０ １４．９８ １４．９６

核心资本充足率

（％） ９．８１ １２．１３ １１．７６

３．２

公司补充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

标准值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末 平均 期末 平均 期末 平均

资产利润率

－ １．１８ １．２６ １．２８ １．３５ １．２９ １．３２

资本利润率

－ １７．７５ １８．５９ １７．３５ １８．２２ １５．８７ １６．１４

净利差

２．０８ － ２．２５ － ２．４２ －

净息差

２．２８ － ２．４９ － ２．６６ －

资本充足率

≥８ １２．２ １３ １４．９８ １３．８３ １４．９６ １３．０５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４ ９．８１ １０．４８ １２．１３ １０．９４ １１．７６ １１．６５

不良贷款率

≤１５ ０．９２ ０．８９ ０．８３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８４

存贷款比例

人民币

≤７５ ５４．１８ ５３．５１ ５７．３７ ５７．５６ ６１．５１ ５９．０６

外币

≤８５ ７２．２２ ８４．２ １１３．０６ ７５．７６ ８６．７８ ９６．７０

本外币

５４．６３ ５４．２９ ５８．６３ ５７．９１ ６１．７７ ５９．３９

资产流动性

比例

人民币

≥２５ ４２．７３ ４２．９２ ３６．０６ ３８．６２ ３９．２１ ４０．９７

外币

≥６０ １９．６３ ３４．６５ ８４．８３ ６０．５６ １５．７２ ４６．８０

拆借资金

拆入资金比

≤４ ６．５６ ６．０２ ６．０４ ４．９３ ５．７４ ３．９６

拆出资金比

≤８ １．７４ ２．１８ ４．４６ ４．７４ ５．２６ ３．５８

利息回收率

－ ９８．１ ９８．１２ ９８．１５ ９９．００ ９９．４０ ９９．２３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１０ ２．２８ ２．９５ ４．３７ ２．９６ ２．２８ ２．９０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５０ １９．１６ １９．８４ ２１．９６ １９．８１ １８．９７ ２３．６８

拨备覆盖率

－ ２８４．３ ２９２．９１ ３１６．７４ ３３６．８１ ３２３．９８ ２８３．７５

成本收入比

－ ２９．７２ ２７．４ ２９．８６ ２８．８５ ３０．９７ ３０．００

３．３

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千元

五级分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比与上年

同期增减比

例

（

百分点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正常类

１３７，３６５，８８２ ９６．７０ １２０，８５７，６８２ ９６．４８ ９８，７８５，３９８ ９６．０９ ０．４８

关注类

３，３８６，２４２ ２．３８ ３，３６７，０６６ ２．６９ ３，２１６，７０５ ３．１３ －０．６２

次级类

８５１，８９０ ０．６０ ６３９，９１３ ０．５１ ３７２，７３１ ０．３６ ０．１６

可疑类

３８１，７５８ ０．２７ ３７２，７０７ ０．３０ ３６２，７０３ ０．３５ －０．０１

损失类

６８，７３３ ０．０５ ３１，２８７ ０．０２ ６７，４３２ ０．０７ －０．０１

总额

１４２，０５４，５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５，２６８，６５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８０４，９６９ １００．００ －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超过

３０％

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千元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末

较上年度期末

／

上年同期

（％）

原因说明

拆出资金

４，３１３，２１１ －５４．７６

拆放境内其他银行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７，６０７，９３６ ３０．４９

增持交易性金融

、

企业债券

应收利息

３，７６２，３４８ ５４．６３

生息资产规模增长

，

计提利息增

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１，３５７，５４９ ４８．０６

可供出售金融

、

企业债券增加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３５，９２５，５９７ ３１．３４

持有至到期金融债券增加

证券投资

－

贷款及应收款项

５７，２６２，５４６ ８９．６６

对他行理财产品

、

信托和资管计

划受益权等投资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６４，５９８ ４３．０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

所致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７４，１９６，２９５ ６９．３４

同业定期存款增加

应付利息

３，６１９，６８１ ４２．６６

存款及同业负债增加

，

计提利息

增加

未分配利润

８，３４５，６０１ ３６．０９

净利润增长

投资收益

２０６，０００ －４５．８２

交易差价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６７，１６１ －３１３．３２

交易性债券

、

衍生金融工具市值

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６５８，２６７ ４３．７１

利息及手续费收入等应税收入增

加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４８，１７６ －５５０．９８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下降

４．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１

）根据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苏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３１２

号）《江苏银监局关于筹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

行的批复》，盐城分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获批筹建。

（

２

）根据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浙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４３０

号）《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开业的批复》，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获批筹建。

（

３

）根据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京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５７３

号）《北京银监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支

行开业的批复》，北京北辰支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正式开业。

（

４

）根据中国银监会北京监管局（京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６９０

号）《北京银监局关于筹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

州支行开业的批复》，北京通州支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获批筹建。

（

５

）根据中国银监会无锡监管分局（锡银监复〔

２０１３

〕

１０２

号）《无锡银监分局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锡

山支行开业的批复》，无锡锡山支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正式开业。

（

６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设立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１５

号），本公司发起设

立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正式开业。

４．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南京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新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巴黎银行出具《承诺函》，同意与持有公司类似股权比例的中国股东享有同等的地位，承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放弃与公司《战略联盟合作协议》项下包括“巴黎银行持续持股”、“需磋商事

项”及“巴黎银行的代表与借调人员”等条款规定的相关特殊权力的行使。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复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９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二

○

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公司杭州分行会议室召

开。 林复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列席的监事及高管人员共

１４

人，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审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为了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本公司拟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不超过

２００

亿元的

金融债券。 各次发行债券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５

年期，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品种或浮动利率品种或两者按比例组

合，各次债券募集资金可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或涉农贷款、或主管机关许可的其他资金用途。

三、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特别授权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授权的具体内容包括：

（一）事项授权：授权董事会负责本次金融债券的实施事宜，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动而适时调整本次金融债券

的发行条款；（二）在发行额度内特别授权：

１

、授权行长胡昇荣先生代表本行办理本次金融债券发行业务的相关具

体事宜；并授权行长胡昇荣先生在监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监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在股东大会确定的发行方

案范围内对发行条款作适当调整（包括但不限于发行金额的确定、债券期限、利率方式、募集资金用途等）；

２

、授权

行长胡昇荣先生采取为完成本次金融债券发行所需要的其他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必要的承销机构、债券信用

评级机构、法律顾问或其他专业人士）。

四、关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业务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本公司拟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业务，将依法拥有的

部分优质信贷资产托予受托机构、并由受托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交易所发行市场资产支持证券。

五、关于审议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关联董事林复、胡昇荣、徐益民回避表决）

六、关于设立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七、关于设立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八、关于参与昆山鹿城村镇银行改制并确认法人股权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制改造后，本公司持股为

１．１

亿股，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５１％

。

九、关于参与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股份制改造并增资的议案

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目前本公司为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的副理事行单位，持有

６０

万股权。 本次股份制改造后，本公司拟增

资到

２５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５％

。

上述第二、三、四、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９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鑫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

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正常的银行业务往来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

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不存在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 所有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无任何负面影响。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该事项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方介绍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与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联合组建，总部设在上海市。 注册资本

２

亿

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１．６

亿元，占比

８０％

；南京高科出资

０．４

亿元，占比

２０％

。

二、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

本公司拟与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其中包括同业资金拆借和存放、债券回购等授信类业务，

及理财产品聘请投资顾问、基金产品代销等非授信类业务，给予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

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可。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作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公开、公平、客观的规则，对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情况进行了核查。 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 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经对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进行了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关联交易应按照商

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定价。 公司给予关联方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亿元人民币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出席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并将提交公司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规。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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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宁 波 富 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海 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庄立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毛姚丰

公司负责人庄立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毛姚丰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２１，３２３，６２０，３１５．６４ ２１，４１６，３６３，９２８．２９ －０．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３，７１８，７７１，７７０．４８ ３，５６０，８６０，６１８．５７ ４．４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００１，９２９，７３９．３８ ９１７，３７８，６１６．５３ ９．２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２，２４５，２２８，６１７．０５ ２，６５１，５４７，６５０．８２ －１５．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０２，１３４，６７１．１４ ３５６，５８７，３７５．１０ －１５．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２７９，３２７，６９３．８７ ３４５，４５４，３２４．６９ －１９．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３２ １０．３７

减少

２．０５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９１ ０．２４６７ －１５．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９１ ０．２４６７ －１５．２４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７，６８８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６．９５ １，１１２，１４８，４５５ 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２．０４ ２９，４８１，１４７ ０

未知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其他

１．３９ ２０，１０３，７４７ ０

未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其他

１．０９ １５，７４３，７８２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０ １０，１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 其他

０．５１ ７，３０９，６４６ ０

未知

王跃旦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４，５２０，０００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

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２５ ３，５７２，２６２ ０

未知

王懿明 未知

０．２３ ３，２５１，９８７ ０

未知

韩坚 未知

０．２２ ３，２０３，６００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１２，１４８，４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２９，４８１，１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２０，１０３，７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５，７４３，７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０，１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

７，３０９，６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王跃旦

４，５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７２，２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王懿明

３，２５１，９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韩坚

３，２０３，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持有本公司

５％（

含

５％）

以上的法人股

东

：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１８５，２５７，３９４．１５ ２８６，３４９，００６．５０ －３５．３０ ＊１

应收账款

１９９，８８６，４８７．０７ １２１，１２７，３６９．３９ ６５．０２ ＊２

在建工程

２８，１９７，５６５．９９ １７，７８０，１５１．５０ ５８．５９ ＊３

应付账款

３００，３１５，５１２．２９ ５８５，０８６，８８２．１２ －４８．６７ ＊４

预收款项

４，２４６，５０７，８７８．７９ ２，９６８，７２２，４７６．７９ ４３．０４ ＊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７，８３７，２４８．５１ ３８，１５９，５５７．９８ －５３．２６ ＊６

应交税费

２０９，０８０，９３５．２２ ８３４，６８９，６９３．８３ －７４．９５ ＊７

应付利息

７１，７７１，０４８．６３ ２７，９５６，５９７．８３ １５６．７２ ＊８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率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１２，７０１，９３３．５７ ８８７，７０４．２２ １，３３０．８７ ＊９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率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００１，９２９，７３９．３８ ９１７，３７８，６１６．５３ ９．２２ ＊１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３５，９７４，９３０．０４ －１２８，０９２，１７２．５４

不适用

＊１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９５，８７０，０４６．５７ －２３６，６１３，２１６．３４

不适用

＊１２

变动原因说明：

＊１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宁波科环票据贴现及背书转让所持票据用于支付货款

所致。

＊２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宁波科环为促进水泥销售而增加的应收账款。

＊３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宁波科环及广场公司工程项目支出所致。

＊４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宁房股份及城投置业支付房产项目工程款所致。

＊５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公司收到房产预售款所致。

＊６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发放

２０１２

年度职工考核工资所致。

＊７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缴纳

２０１２

年度所得税及土地增值税所致。

＊８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部分借款在年度末结息及部分借款为到期还本付息

所致。

＊９

、投资收益金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转让象山维拉股权取得的收益所致。

＊１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０．８５

亿元，主要原因是：因出售象山维拉而收回往来欠

款等原因，导致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４．９８

亿元；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

４．４８

亿元；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０．３１

亿元所致。

＊１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０．９２

亿元，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累计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１．５５

亿元，而本年累计该项支出仅

０．５５

亿元，变动幅度较大。

＊１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１．５９

亿元，主要原因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

少

１１．５７

亿元；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６．７７

亿元；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０．８９

亿

元；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７．３４

亿元。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本报告期取

得的进展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宁波城股及

其子公司

关于避免与宁波富达同业竞

争的不予竞争承诺函

否 是 承诺履行中

宁波城投及

其子公司海

城公司

“

和义路项目

”

中的商业地产

部分自本次重组完成日次月

第一日起委托给宁波富达经

营管理

，

宁波富达有权收取托

管资产年度经营收入

３５％

的

管理费用

。

否 是

和义路项目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份正式由

公司资产托

管

。

宁波城投及

其子公司海

城公司

若

“

郁家巷项目

”（

现为

“

月湖

．

盛园

”）

涉及商业地产

，

该等商

业地产将依照和义路项目托

管协议书确定的原则

，

委托给

宁波富达经营管理

。

否 是

月湖

．

盛园项

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正

式由公司股

权托管

。

其他

宁波城投及

其子公司通

途公司

关于继续向宁房公司和城投

置业提供借款支持的承诺

否 是

至本报告期

末城投公司

及其子公司

向公司提供

借款余额为

２２．１０

亿元

。

解决土

地等产

权瑕疵

宁波城投

关于权属有瑕疵的置入资产

药皇殿

，

将对评估价值与实际

价值差额部分予以补足的补

偿承诺

否 是 承诺履行中

其他

其他对

中小股

东所作

的承诺

宁波城投

控股股东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承

诺

：“

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

本公

司持有的宁波富达全部股份

（

包括目前持有的及因本次重

组而增持的股份

）

自本承诺函

出具日起通过证券交易所交

易出售的价格不低于

１５．００

元

／

股

，

若本承诺有效期间有

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等除权

、

除息事项

，

则对

该价格进行相应处理

。 ”

否 是 承诺履行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立峰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的通知于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监事及有关人员。 公司现有董事

７

人，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与会全体董事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真实、正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立新型建材研发中心的议案

为更好地开展科研开发，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在蒙自城

区建立集科研、销售、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

“新型建材研发中心”。

项目名称：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建材研发中心。 建设地点：蒙自市城区（州委党校南侧，

观澜路北）。 用地面积：

２０００Ｍ２

。 建设内容：新建一幢

７

层主楼，配建附属房及地下车位。 预计总建筑面积

５５００Ｍ２

左右，其中：地下车库

９００Ｍ２

左右。 资金预算：总资金预算为

１８４４

万元，其中：建设用地费用

３７４

万

元（出让价为

１８７０

元

／Ｍ２

），土地以挂牌方式取得，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出让年限

４０

年；建设费用

１４７０

万

元（土建费用预算

９３５

万元；配套费用预算

４０７

万元；其他费用预算

１２８

万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碧色寨分公司水泥粉磨系统搬迁项目的议案

因蒙自市政府开发碧色寨风景名胜区需要， 经研究决定将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碧色寨

的粉磨站搬迁至屏边，并由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注册成立屏边瀛洲水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运作搬迁项目。水泥粉磨系统搬迁项目总投资为

３９９８．３５

万元。项目建成后，按照年产水泥

２０

万

吨测算，年销售收入（不含税）

５４２５．２５

万元，年利润

１４３９．９０

万元。 融资前所得税后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３６．０８％

，全投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３．８４

年（含建设期

１

年）；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４３．８２％

，投资

利润率

３６．０１％

，投资利税率

４５．２９％

，贷款偿还期为

２．６５

年（含建设期

１

年）。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临海市赛格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临海市赛格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开发的需要， 公司同意余姚市赛格特经济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增资扩股，将临海市赛格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目前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

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９日


